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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邻鄂镇切实加强涉生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相关办（大队、中心）、派出所、镇中心小学校：
经镇政府同意，现将《邻鄂镇切实加强涉生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黔江区邻鄂镇人民政府                                 2026年4月1日
邻鄂镇切实加强涉生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行动方案

2026年3月23日，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发生一起小型客车与路边停放大型货车碰撞的道路交通事故，导致2名学生死亡、14名学生受伤。据查，涉事小型客车存在非法营运、严重超员等突出问题。当前，正值气候转暖、春季放假，学生户外活动增多，学生上下学及外出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按照《关于深刻吸取贵州“3•23”事故教训切实加强涉生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通知》（渝安道办〔2026〕8号）文件要求及区安道办工作安排，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严格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聚焦“人、车、路”核心要素，以“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为核心目标，通过集中整治行动，彻底排查治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重大隐患，严厉打击一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教育引导一批重点交通参与者，全面提升我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确保全年全镇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统筹
为确保整治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成立邻鄂镇涉生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领导小组。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安全及分管教育板块的领导任副组长，各村（居），平安法治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派出所、邻鄂中心小学校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其组成人员由如下：
组  长：庞秋波
副组长：王  健  代小芳 
成  员：郑卫东  陈  舟  孙素声  邬云峰  赵  云  
尤  欣  冉  淮  田雪梅  陈明学  田国锋 
刘国勇  欧阳国钊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平安法治办（镇道安办），由平安法治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统筹。
三、重点任务
（一）加强接送学生车辆安全管理
1.详细梳理排查接送学生车辆基本情况。指导督促车辆所有人要加强车辆常态维护保养，对驾驶人进行安全教育和应急处置培训，提醒行经弯坡路段、交叉路口时要注意观察、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平安法治办负责）
2.重点摸排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特别是摩托车）上路、不满16周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多名学生共乘他人（非家长）私家车上下学等情况，定期对学生家长及学生共乘私家车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提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会同学校负责）
（二）强化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
1.强化农村客运运行线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重点关注受恶劣天气影响路段及村道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等危险路段，及时开展隐患治理，改善提升道路通行条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各村（居）负责）
2.推进学校周边道路（学校区域警告标志、机动车限速标志、过街设施、禁停网状线）基础交通设施应设尽设，推动学校进一步完善提升学校大门、师生进出通道、家长接送学生聚集区域防驾车冲撞硬质隔离设施。（平安法治办、学校负责）
3.加强学校门口路段堵乱治理。推动完善人车分隔设施，因地制宜优化交通组织，推动设置学校门口路段“无车区”。（派出所负责）
（三）常态整治校园周边道路重点违法
1.落实“护学岗”勤务，以学生上放学高峰时段校园周边道路、农村客运运行线路为重点，有效管控学校周边乱停乱放、人车混行、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集中上、放学时间增派力量在校园周边及主要路口进行疏导，严防因车辆违停、抢行引发的交通事故。（派出所负责）
2.学校要安排保安、交通安全劝导员维护周边秩序，发现学生乘坐超员车辆的，务必记下学生姓名、车辆号牌，并通报班主任进行针对性警示教育，形成“发现一起、教育一家、警示一片”的震慑效应。（学校负责）
（四）加强学生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深入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构建“警校家”联动宣传机制。深化“小手牵大手”行动，通过学校老师教育学生自觉拒绝乘坐超员车、非法营运面包车；重点教育家长及监护人，严禁驾驶或搭乘超员车辆，严禁违规载人（特别是严禁摩托车、电动车违规搭载3人）。（学校负责）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清明节前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议，印发行动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全面动员部署，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强化联合执法。对上放学时段频繁在学校周边出现的疑似违规营运车辆进行嫌疑调查，进一步净化校园周边交通环境。
（三）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涉生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动的意义，引导学生安全文明守法出行，引导驾车接送学生的家长遵规守法出行。






























黔江区邻鄂镇基层治理指挥室                  2026年4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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